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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       编号：临 2024-62 号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述 

为了驱动化工产业链纵深发展和升级，全力打造盐矿-氯碱-制冷剂-氟精细

化工全产业链，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以下简称“乳源电化厂”）参与了江西蓝恒达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恒达”，是江西省重点氯碱化工企业之一，主要产品包括离子膜

烧碱、液氯、水合肼、ADC 泡发剂、高纯盐酸等，拥有岩盐矿采矿权）的破产

重整，2024 年 4 月乳源电化厂被确认为蓝恒达重整投资人，相关重整计划于 2024

年 6 月经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同时，乳源电化厂拟与鑫盛利保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鑫盛利保”）、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

司（简称“中国信达江西分公司”）签署《合伙协议》，由鑫盛利保作为普通合伙

人，认缴出资 100 万元，乳源电化厂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35,037.46

万元，中国信达江西分公司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24,962.54 万元，

设立合伙企业天津东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或“天津东信”，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并指定天津东信作为指定的蓝恒达重

组投资人受让蓝恒达 100%股权。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签署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鑫盛利保、中国信达

江西分公司签署《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同意公司在合伙企业未能在合伙

协议约定的分配时点向中国信达江西分公司足额分配门槛收益或向鑫盛利保足

额支付执行合伙事务报酬时由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以及在发生约定情形时，

由公司或公司指定方按照约定收购中国信达江西分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全部有

限合伙份额及鑫盛利保持有的全部普通合伙份额。 

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在实质意义上属于担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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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东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60,100 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宁海路 872 号文峰大厦

1210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鑫盛利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4-05-21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主体 

1、甲方（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

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永叔路 15 号 

负责人：蒋若莹 

2、乙方：鑫盛利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范罗山街道长江中路 92 号雨耕山文化创意产业

园内思楼 3 楼 317-108 号 

法定代表人：李硕 

3、丙方：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乳城镇侯公渡 

法定代表人：张红伟 

（二）差额补足相关约定 

1、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在投资期内，合伙企业应在每自然年度 6 月、

12 月的 27 日和投资期届满之日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支付协议约定的门槛收益。

门槛收益等于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现金实缴出资余额*门槛收益率*现金实缴出

资天数/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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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首个计算年度的执行合伙事务报酬=42,300 万元

*3‰；后续每个计算年度的执行合伙事务报酬=有限合伙人现金实缴出资余额

*3‰*实际执行事务天数/360。自中国信达江西分公司首次实缴出资之日起，每连

续 12 个月为一个计算年度，不足一个完整计算年度的期间应按照实际天数进行

折算（每年按 360 日计算）。 

2、根据《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约定，如合伙企业未能在合伙协议约

定的分配时点向甲方足额分配门槛收益，则由丙方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如合伙企

业未能在合伙协议约定的支付时点向乙方足额支付执行合伙事务报酬，则由丙方

履行差额补足义务。 

（三）远期收购相关约定 

1、各方同意，合伙企业投资期满 1 年后，丙方或其指定方有权按照以下价

格以现金收购甲方和乙方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但丙方应提前 1 个月书面通知甲

方和乙方，收购对价如下： 

甲方持有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的收购对价=甲方实缴出资余额+应付未

付的门槛收益； 

乙方持有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份额的收购对价=乙方实缴出资余额+应付未

付的执行合伙事务报酬。 

2、各方同意，合伙企业投资期满 1 年后，丙方或其指定方有权按照以下价

格以现金收购甲方和乙方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丙方承诺，在发生以下情形时，

丙方应当履行远期收购义务，丙方或其指定方应当以现金收购甲方持有的合伙企

业全部有限合伙份额、乙方持有的合伙企业全部普通合伙份额： 

（1） 在合伙企业投资期届满之日（“到期日”）时，合伙企业未能向甲方足

额分配实缴出资和门槛收益或未能向乙方足额分配实缴出资； 

（2） 蓝恒达的生产经营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

规定的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3） 蓝恒达重整计划执行失败或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 

三、本次合作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善的氟氯新型材料产业园，为了

进一步推动化工新材料产业链的纵深发展和全面升级，公司在江西省打造第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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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基地，致力于构建从盐矿开采到氯碱生产、新型环保制冷剂制造，直至氟精细

化工产品的完整产业链，以实现区域战略布局的优化和规模的扩张。 

本次签署《合伙协议》《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系基于推动完成蓝恒达

重整计划工作的需求，旨在保障实现公司参与破产重整的目的，通过并表蓝恒达

的方式，借助樟树丰富的盐矿资源以及江西发达的新能源产业等地理优势，为公

司氯氟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了上游原材料的保障，开拓下游市场，提高公司化工新

材料在华中和华南市场的竞争力。本次签署相关协议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

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公司负有义务按《远期收购及差额补足协议》的约定对鑫盛利保、中国信达

江西分公司的执行合伙事务报酬及门槛收益进行差额补足，以及按约定受让对

其所持有的全部合伙份额，存在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法律风险。虽然公司董事

会已充分估计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和公司未来的履约能力，一旦发生该履约行

为，仍将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对此，公司将高度重视并持续关注合伙企业运营

及蓝恒达重整计划实施进展，降低和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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